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
按照《预算法》及实施条例相关规定，现就综改区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预算编制草案事项，作如下报告，请予审议。
　　一、2023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在党工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蹚新路、打粮食，走在前、作示范”的工作主基调；财政管理运营部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为指引，着力保障年产56GW垂直一体化基地等重大项目落地建设，进一步落实省以下财税体制深化改革，财政预算执行总体良好，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一）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经党工委第3次会议审定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800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含提前下达转移支付）906653万元。预算执行中，受规范平台经济发展、富士康集团减产及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综改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年初预算增减变化较大，按法定程序调整了收支预算，调整后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710000万元；同时，因收入减少、新增上级补助收入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1220000万元。
　　实际执行结果，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3842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4%，同比下降1.8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1716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77%，同比增长34.67%。
　　2023年，综改区财政收支略有结余。除按规定结转下年专项转移支付3916万元外，净结余和当年超收收入合计38282万元，其中超收28426万元，根据《预算法》规定建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累计余额28426万元。
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税收收入67440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91.33%。其中，增值税365407万元，增长2.3%；企业所得税33891万元，下降12.69%；个人所得税23640万元，增长29.13%；资源税155万元，增长34.78%；城市维护建设税66655万元，下降15.68%；房产税57557万元，增长8.78%；印花税53429万元，增长23.67%；土地增值税15370万元，下降26.81%；车船使用税6030万元，下降56.76%；耕地占用税11596万元，下降35.91%;契税32065万元，下降21.42%;城镇土地使用税8475万元，下降18.47%;环境保护税57万元，下降6.56%；其他税收76万元。非税收入6402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67%。其中，教育费附加收入28666万元，下降13.52%；地方教育费附加收入13367万元，下降13.52%；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13253万元，增长44.49%；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3256万元，增长170.43%；罚没收入4907万元，增长716.67%；国有资源有偿收入420万元，下降16.87%；其他收入154万元，下降56.25%。

按支出功能科目，执行及占比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6267万元，占比2.98%；国防支出（上级转移军民融合项目）105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3321万元，占比1.09%；教育支出231万元；科学技术支出365421万元，占比30.02%；文化旅游支出（上级转移）25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8232万元，占比3.14%；卫生健康支出15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487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90867万元，占比23.90%；农林水支出3963万元，占比0.33%；交通运输支出（上级转移）10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支出446995万元，占比36.72%；自然资源支出842万元；灾害防治支出3822万元，占比0.31%，债券付息及发行费支出7728万元，占比0.63%。城乡社区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及资源勘探支出占比较大。

按支出类别，执行及占比情况：人员经费23093万元，占比1.90%；其他运行经费45301万元，占比3.72%；政法专项经费13321万元，占比1.09%；基本建设71932万元，占比5.91%；阳曲园区专项经费65781万元，占比5.40%；政策扶持经费552413万元，占比45.39%；园区维护经费26997万元，占比2.22%；化解风险经费9042万元，占比0.74%；被征地农民保险18721万元，占比1.54%；晶科项目经费362437万元，占比29.78%；合成生物项目经费27688万元，占比2.27%；公用经费427万元及总预备费14万元，占比0.04%。

转移支付执行情况：2023年，累计收到上级转移支付550668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476649万元，返还性收入6964万元，专项转移支付67055万元。

2023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462.3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84.2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62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116.06万元，实际执行结果，“三公”经费201.2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55.7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45.51万元（含购置经费20.64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经党工委第3次会议审定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500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64823万元。预算执行中，受晶科、太重装备制造园等重大项目落地等利好因素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增收明显，根据《预算法》按法定程序调整了收支预算，调整后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为270000万元；支出预算调整为333000万元。
实际执行结果，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2474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20.27%，增长59.32%；其中土地出让收入292132万元，占政府性基金收入的89.96%；城市基础配套费收入13680万元，占政府性基金收入的4.21%；自平衡政府债券利息（兑付费）收入18928万元，占政府性基金收入的5.83%。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3116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45%，下降25.10%；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40195万元，城市基础配套费安排支出13673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安排的支出（含当年新增专项债券收入对应的支出49600万元）58722万元，自平衡债券利息支出18885万元。2023年年末太原市财政局调整到综改区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68400万元，结转到下年使用。政府性基金支出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当年专项债券转贷收入对应的支出减少。

按支出类别分类，实际执行情况：基本建设及土地收储经费125105万元，占比37.78%；阳曲专项经费32021万元，占比9.67%；化解风险经费73081万元，占比22.07%；合成生物项目经费59224万元（含专项债37600万元），占比17.88%；潇河供水项目经费（专项债）12000万元，占比3.62%；晶科项目经费18270万元，占比5.52%；被征地农民保险11466万元，占比3.46%。

2023年再融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15000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还本支出100000万元，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还本支出50000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经党工委第3次会议审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含上级转移）206万元。执行中按法定程序调整了收支预算，调整后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10578万元，按超收部分的70%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调整为3300万元。
实际执行结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220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15.38%，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726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30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

上级财政部门扣回转移支付（省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活动经费）6万元。

　　4.政府债务情况
2023年，通过太原市转贷新增政府专项债券118000万元，用于合成生物产业园水处理及再利用、潇河园区水处理等自平衡收益性项目，有效缓解了综改区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

截至2023年年末，综改区政府债务余额123.76亿元，政府法定债务率77.40%，政府债务保持在较低风险水平。
　　（二）落实党工委会议预算决议情况
　　财政管理运营部认真落实党工委会议有关精神，狠抓预算执行，严格预算管理，落实上级财政深化改革要求，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持续提升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水平，全力保障综改区经济建设“保重点、促转型、促发展”。
　　1.坚持有保有压、综合施策，确保财政持续稳定运行
　　2023年，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收金额较大，土地出让收入增收较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受一次性因素影响，增收效应凸显，但是基于积年形成的历史欠账和重大项目的推进，财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在党工委的坚强领导下，财管部加大部门协同力度，统筹内生动力和积极寻求省级财政支持的外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尤其是税收收入持续夯实税基，避免断崖式下降的同时，维持在可控范围，全年实现73.84亿元。严控一般性支出，不折不扣落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双控标准，继续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同时，盘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超收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加大预算安排与结转资金的统筹力度，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主动担当，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加快地方政府债券项目储备；严格执行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各项要求，确保惠企利民资金精准高效拨付到位。
　　2.坚持统筹安排、优化结构，保障全区高质量转型发展重点任务
　　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国家和山西省出台的制度性、结构性减税政策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全年实现退税减税降费全口径金额约20亿元，影响区级收入3亿元。通过“兜底线，促均衡，保重点”进一步统筹财力，保障年产56GW垂直一体化基地、合成生物、锂电池等重点项目达产增效。　　
　　3.坚持深化改革、夯实基础，持续提高财政治理水平
　　参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贡献基层财政力量。积极落实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相关要求，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扎实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制度重构性改革，实现政府采购业务“全程在线、一网通办”。继续深化国库管理改革，持续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稳步推进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积极争取政府债券的同时，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做好项目谋划，积极申请政府债券发行额度，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切实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杜绝违法违规举债融资，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的底线。深入贯彻国务院有关财会监督的工作要求，探索符合开发区监督体系的融合贯通。
　　2023年，财政管理水平有较大提升，这是党工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预算单位和相关部门共克时艰的结果。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意识到，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财政收入逐年增长的基础不牢固，刚性支出和新增重点支出增多，收支紧平衡态势愈发突出；资源统筹能力有待加强，财政资金效能应再提高；创新资金投入机制、放大财政资金乘数效应的措施工具还不够丰富等。


